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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高雄市政府113年9月27日函報，該市桃源

區區長杜司偉疑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經

營商業之規定，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

定，送請本院審查等情案。



2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本案經調閱財政部高雄國稅局（下稱高雄國稅局）、

經濟部、銓敘部、高雄市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於民

國(下同)114年2月5日詢問高雄市桃源區區長杜司偉，

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高雄市桃源區區長杜司偉於任職期間，擔任「流奶與

蜜有機農場」之負責人，雖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

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，惟衡酌公務員懲

戒法第2條規定新增「懲戒必要性」之立法意旨，經

審酌其行為之動機、目的、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行為

後之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，認應無將其移送懲戒之必

要。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務員不

得經營商業。（第2項）前項經營商業，包括依公司

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……或依其他法

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

或相類似職務……。（第3項）公務員就（到）職前

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，至遲

應於就（到）職時提出書面辭職，於3個月內完成

解任登記，並向服務機關（構）繳交有關證明文件

。……」又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有下

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：一

、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

二、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

譽。」該條規定於104年5月20日修正時，新增「有

懲戒之必要」的構成要件，將比例原則納為懲戒要

件的一環，其立法意旨在於公務員違法失職情節之

輕重有別，對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追究其行政責

任時，應符合比例原則，亦即應審酌個案情節輕重

，決定有無移送懲戒之「必要」。



3

(二)本案緣於高雄市政府113年9月27日移送本院審查，

其移送要旨略以：

1、杜司偉自111年12月25日起擔任高雄市桃源區區

長迄今。該區公所113年1月間至「公務員經商兼

職查核平台」（下稱查核平台）辦理兼職查核作

業，查核結果所載，杜司偉有1筆兼職資料，係

兼任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負責人，尚在營業中

。經告知杜司偉查核結果後，已於1l3年1月8日

完成申請變更負責人。

2、依杜司偉於113年2月27日之陳述意見書及切結書

所載，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於102年l1月8日設

立，當時規劃參與政府舉辦之競爭型創業補助案

，爰申請設立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之商業登記
1，惟後續未取得上述政府補助案，行號未有營運

事實且無相關收益。又因該農場成立距今久遠，

長期未營運且無營收，致一時未察其仍擔任該農

場之負責人。其擔任高雄市桃源區區長期間無實

際經營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之商業行為，亦未

支領該行號提供之薪資報酬。

3、據杜司偉提供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111年1月1

日至113年2月23日期間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旗山

分行歷史交易紀錄，並無交易。又杜司偉所提供

1l1年度及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

，其中111年度有1筆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之營

利所得，經高雄國稅局113年8月1日函復，該商

號未辦理停業或註銷登記，仍應依查定銷售額核

算營業收入。

1 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說明：該局經查「經濟部全國商業登記資訊系統」，無所詢

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(統一編號：38739197）商業登記資料可稽，故杜司偉所指應係向

高雄國税局申請設立營業稅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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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該區公所參酌上開資料，審認杜司偉所涉之情事

為查核平台所列「態樣六：兼任未申請停業，惟

查無營業事實之公司（商號）負責人、董事及監

察人」樣態，未符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規定，

爰該府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備文敘明事由

，連同證據送請本院審理。

(三)經查杜司偉自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102年11月8日

設立時起，即登記擔任該農場之負責人，然自111年

12月25日起，擔任高雄市桃源區區長後，漏未依公

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，提出書面辭職並於

規定期限內完成解任登記，而繼續登記擔任該農場

之負責人。嗣經高雄市桃源區公所至查核平台辦理

兼職查核作業發覺後，即向高雄國稅局申請變更負

責人，相關事證有高雄國稅局函及營業稅籍資料查

詢作業表，在卷可稽。

又查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於102年11月8日設立營

業稅籍，經核定為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

4章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之小規模營業人，依同法第

40條及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之規定，由稽徵機

關查定銷售額及稅額，現仍營業中。

(四)復查杜司偉於接受本院詢問時，坦承於111年12月25

日填寫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（初

任人員適用）時，因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自102

年11月8日核准設立迄今久遠，致因一時未察其仍

擔任該農場之負責人，且不瞭解該調查表所稱的「

商業負責人」包括農場的負責人。並表示，其妹妹

在該農場有種一點農作，有小小的收入。上開事實

有本院114年2月5日詢問杜司偉之筆錄可資佐證。

(五)依前揭事實，衡酌杜司偉對其於111年12月25日至113

年1月7日期間，擔任「流奶與蜜有機農場」之負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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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坦承不諱，並因該農場成立迄今久遠，致一時未

察其仍擔任該農場之負責人，而漏未依公務員服務

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，提出書面辭職並於規定期限

內完成解任登記，然經高雄市桃源區公所於1l3年1

月間通知杜司偉，其兼任該農場之負責人時，其隨

即於同年月8日完成申請變更負責人。又因不瞭解

上開調查表所稱的「商業負責人」包括農場之負責

人，始於該調查表上填寫其並未擔任營利事業之公

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。再者，依據該農場查定年

銷售額計算其109至112年之營利所得均低於5千元。

是以，經審酌其行為之動機、目的、所生之損害或

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，其違失情節

尚屬輕微，應無將其移送懲戒之必要。

(六)綜上，杜司偉自111年12月25日起，擔任高雄市桃源

區區長後，雖未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，

提出書面辭職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解任登記，而違

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

之規定，惟衡酌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新增「懲

戒必要性」之立法意旨，經審酌其行為之動機、目

的、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因素綜合

判斷，認其違失情節尚屬輕微，應無將其移送懲戒

之必要。

二、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關於何謂「營

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相類似職務」

及「其他具營利性質之事務」之說明欄，並未參照公

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對於「以

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」之定義明確舉例說明，易使擔任

工、商事業以外之農、林、漁、牧場等負責人之公務

員，誤以為未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

對此，銓敘部允宜研議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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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務員不

得經營商業。（第2項）前項經營商業，包括依公司

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，……或依其他

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

人或相類似職務……。（第3項）公務員就（到）職

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，至

遲應於就（到）職時提出書面辭職，於3個月內完

成解任登記，並向服務機關（構）繳交有關證明文

件。……」前揭第2項規定立法理由指出，該項規

定所稱「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」，係指公營、私營

或公私合營，並以營利為目的之工、商、農、林、

漁、牧、礦冶等事業。

(二)經查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有關檢

查事項1-1：有無擔任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

監察人或其他相類似職務？其說明欄上敘明，本項

目所稱「營利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其他

相類似職務」，係指：1.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(

如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)。2.商業登記法

規定之商業負責人(如合夥組織的執行業務合夥人)

。3.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

董事、監察人(例如：民宿經營者、金融控股公司

董事、監察人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經理)。

4.其他相類似職務：指公司之非董事，而實質上執

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

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。又檢查事項3：除

了檢查項目1所列的情形以外，有無從事其他具有

營利性質之事務？其說明欄上敘明，本項目所稱「

其他具營利性質之事務」，例如：1、免經商業登記

之小規模商業（如攤販）。2、經營電子商務或多層

次傳銷。3、從事薦證代言或行銷（不包括參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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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以自己名義或由被授權人於授權範圍內，對於

已形成的個人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成品所進行的

薦證代言或行銷）。惟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

定所稱：「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。」僅從文義上理

解，易有公務員誤認其僅受不得經營「商業」之限

制。雖該條第2項有就所謂「經營商業」，規定為包

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，或依其

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

察人或相類似職務。前揭調查表說明欄亦就「營利

事業之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」舉例

說明。但前揭說明欄並未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

第2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對於「以營利為目的之事

業」之定義，明確列舉為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，

並以營利為目的之工、商、農、林、漁、牧、礦冶

等事業。從而，易使擔任工、商事業以外之農、林

、漁、牧場等負責人之公務員，誤以為未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。本院於114年2月5日詢

問杜司偉時，其表示於111年12月25日就職當日填

寫前揭調查表時，沒有想到農場負責人屬於商業的

負責人，即可獲得印證。

(三)綜上，上開調查表有關說明欄，未參照公務員服務

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對於「以營利為

目的之事業」之定義明確舉例說明，易使擔任工、

商事業以外之農、林、漁、牧場等負責人之公務員

，誤以為未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

銓敘部對此允宜研議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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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復高雄市政府。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銓敘部研議改善見復。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隱匿個資

後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賴振昌


